关于执行“放射治疗类”等医疗服务价格
项目的公告

[bookmark: _GoBack]     根据《深圳市医疗保障局关于公布放射治疗类等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通知》（深医保发〔2026〕3号），按通知精神，自3月30日起，我院将正式执行放射治疗类等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及政府指导价。为规范医疗服务价格管理，保障患者知情权，现将具体内容公告如下：
1.新价格项目：放射治疗类、综合诊查类、心血管系统类、妇科类、器官移植类和综合诊查类等五类价格项目，除了明确政府指导价项目以外，其余项目统一按政府指导价的“一档价格”标准计费。
2.床位费：床位费（单人间）价格按照市场调节价项目的要求执行，其余床位费按政府指导的“一档价格”标准执行。
3.单独收费耗材：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目录内，涉及可另收费的一次性医用耗材，方可收费。
4.旧项目同步停用：原放射治疗类等旧的收费项目，即日起废止。
5.查询方式：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及定价标准等明细信息，在我院官网、自助机、门诊滚动显示屏予以公示。接受社会监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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